
16日下午，浙江公羊救援队先遣队7

名人员乘坐的航班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

场。此前，1 名救援队员与搜救犬 Lucky

已从广东入境。作为出征土耳其进行救

援的中国首支社会救援力量，公羊救援队

8 名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和救援设备，5

天内搜救坍塌建筑物178幢，救援幸存者

9人、罹难者15人。

本报记者 胡宗昊 王志浩 通讯员

林梦诗 陈佳伟

（详细报道见2版）

欢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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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苏宪飞 陈谊 傅宏波 张忠心

16 日，浙江省首届最美“国门”护航人

发布仪式在杭举行，共有 1 家集体和 10 名

个人获得荣誉。

作为涉外领域先进典型选树活动，最

美“国门”护航人是浙江省典型选树品牌

“最美浙江人”系列之一。翻阅获评名单，

既有三十年巡防海岸线的船长、长期奋战

在打击偷渡一线的公安民警，也有服务外

籍人才的业务专家、常年驻守国门口岸一

线的忠诚卫士，更有看似“不搭界”的大学

教授等不同行业的人。

听完他们的故事，我们或许会感慨，

“原来这也是在守护‘国门’！”

船长30多年救回600人

“我们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为海上船

只保驾护航。”32 年来，浙江海事局的汪三

涵始终与海为伴。

宁波舟山港被称为“世界第一大港”，

其中“一带一路”航线突破 100 条，航道安

全畅通尤为重要。自 2013 年出任“海巡

22”轮船长后，汪三涵带领全船在宁波舟

山港核心区域24小时定点值守，遇到了数

不清的“求救”，“有船员突发伤病，有船舶

擦碰、搁浅、失去动力等险情，也有钓鱼的

人被困海上”。

2021 年 4 月 4 日，一艘江苏籍渔船在

舟山外海沉没，20 人遇险，“海巡 22”轮受

命前往搜救。9 级风力，怒海翻涌，就连汪

三涵这样的老船员都难忍呕吐。可即便如

此，没有一个人退缩。5 天 4 夜的连续搜

救，他们救起了17人。

“我们千百次搜救中的每一次，都是别

人生命中的百分百。”30 多年来，汪三涵救

回了600多条鲜活的生命，“船舶是钢铁做

的，我们希望让它变得‘有温度’。”

守卫“国门”，守的不止是悬梯、是三尺

验证台、是执勤哨位，广大护航人还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

勤一队副队长马義超，从警10年，先后查获

偷渡案件 30 余起，查处违法违规人员 520

余人次；钱江海关驻邮局办事处科长马国

栋，作为海关高级签证植物检疫官，累计检

出外来有害生物 2600 余批次、外来物种

1000余批次。

民警把假发卖到非洲

把假发卖到非洲，听起来似乎和民警

一点都搭不上边，可杭州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局民警赵凯就干成了。

“你们知道非洲女人每年80%的收入，

用来买什么吗？”2020年左右，赵凯和杭州

跨境电商综试办工作人员与一名非洲留学

生沟通时，对方设问道，“是中国的假发！”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赵凯脑海中浮现。

当年，公安出入境部门为了适应经济新形

势，专门针对在华留学生出台一项政策：符

合条件的应届外籍留学生，可以申请私人

事务类居留许可（加注“创业”）。（下转2版）

民警把假发卖到非洲、大学教授为国家保住27个亿⋯⋯

那些“国门”护航人不为人知的故事

常恭

日前，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通报了

一起“刷单”入刑案件。2 名被告人雇佣 9

人成立工作室，开展网络“刷单”业务。他

们组织刷单的商品销售金额高达13.51亿

余元，非法获利合计 2100 万余元。最终，

他们因涉嫌虚假广告罪被判入刑。

以虚假广告罪惩治“刷单”组织者虽

然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多见，但也有充分的

法律和事实依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

二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

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

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我国广告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也明确了，

商业广告“广告应当真实、合法”“广告不

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利用广告对商品

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违法所得数额在十

万元以上的即可立案追诉”。

具体到本案，关键在于如何认定虚假

“好评”是不是虚假广告。一般来说，“好评”

是消费者基于自身体验对商品或服务作出

的主观性评价，其功能正是从消费者的角度

对商品或者服务进行展示，“好”的属性更意

味着以消费者身份为背书的美誉度。“刷单”

的底层逻辑是按照商家的需求，在网购平台

展示并不存在的“好评”，再加之网购平台面

向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开放属性，这种按照

商家意图投放虚假“好评”的行为当然符合商

业广告的实质定义。本案也就自然可以形

成以虚假广告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完整链条。

如今，网购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消费者

的首选甚至唯一选择，“好评“的多与少，

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因此，

“刷单”危害不容忽视。

一方面，“刷单”破坏了网络营商环

境。网购之所以能够快速普遍化，正是因

为其借助网络平台的公开属性，搭建了以

消费者体验为底层逻辑的运转规则，将过

去口耳相传的消费体验数据化、公开化，

给更多消费者以代入感，进而促成交易。

这一商业逻辑健康运转的基础是消费体

验的真实性，即虽然不能苛求评价客观中

立，但必须是真实发生的。然而，以并不

存在的交易刷好评，以经营者的需求量身

定制所谓个性化的体验，悖离了诚实信用

的基本原则，给众多消费者赖以作出消费

决定的重要参考注水、掺假，既是显而易

见的违法行为，也是不言自明的侵权行

为，更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破坏行为。

易言之，大量的虚假好评冲击了正常的网

络交易秩序，“刷单”经营者大获其利必然

引来竞相效仿，从而对守法经营者造成

“劣币驱逐良币”的严重后果。

另一方面，“刷单”刷出了不好的社会

风气。“刷单”看似是小事、小节，但其参

与者之众，决定了其行为贻害之深。以余

姚的这起案子为例，据法院披露，本案的

两名“刷单”组织者掌握着万余名“刷客”

的信息。如此庞大的群体每天按照指令

虚假购物、提交好评，赚取佣金，对显而易

见的不诚信行为习以为常，这对正常道德

秩序将会造成何等冲击？更有甚者，在某

些地区，“刷单”已经形成黑灰产业链条，

公司化运行，群体化参与。规模化的集体

造假行为，如果不大力整治，必然会引发

败坏人心、突破底线的长尾效应。

由此可见，本案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

在恪守罪刑法定的前提下，依据事实与法

律，断然激活刑法“冷门”条款，以对“刷单”

行为的刑法打击，为构建精治共治法治社

会治理格局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实践路径。

当然，铲除“刷单”之害，还需树牢系统思

维，纠其实质，打其“七寸”，如从严追究商家

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开展常态化普法宣

传让“刷客”们深知其害，等等。

简言之，一条“好评”牵涉到对底线的

坚守，愿此案能为不诚信者戒，为世道人

心念！

时 评 净化网络购物环境尤需重拳出击


